
 

 

109年度教育部委託國立東華大學辦理 

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參考手冊工作坊」 

實施計畫 

一、依據 

教育部 108年 12月 31 日臺教學（四）第 1080169135K號函及「109年度花蓮鑑輔分區

推動特殊教育工作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加強大專校院輔導人員對身心障礙學生性別平等輔導之專業知能。 

（二）增進大專校院輔導人員對性別平等教育手冊之內容架構及使用方法之瞭解，並透

過實際操作提升性別平等輔導策略之學習成效。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二）承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四、時間、地點及參加對象 

（一）時間：109年 7 月 23日（星期四）。 

（二）地點：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三樓 A308 會議室（地址：花蓮縣壽豐鄉大學

路二段 1號）。 

（三）參加對象及名額（宜蘭、花蓮及臺東縣大專校院優先錄取，報名未滿時，名額開

放跨縣市報名，合計 40名）： 

      1、大專校院心理諮商中心專業輔導人員。 

      2、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3、大專校院各系所、系所院學位學程導師。 

五、報名方式 

（一）請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掃描 QR Code）

http://special.moe.gov.tw/study.php?unit_type=2 →大專特教研習→

依研習日期搜尋報名，報名於 109年 7月 6日（星期一）截止。 

（二）報名經審核錄取後，因故無法出席時，請提前向本中心（03）890-3952請假。 

六、注意事項 

（一）參加人員請由所屬單位給予公（差）假，差旅費由原單位依規定支給。 

（二）為尊重講師，請準時入場。 

（三）本研習為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輔導人員特殊教育研習課程：選修「其他重

要議題」進階，參加人員須確實簽到、退；全程參加者，將核發 6 小時研習時

數，請於研習結束後 10日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檢閱時數。 

（四）研習備有茶水、午餐及講義。為響應環保，請參加人員自備環保杯及餐具。 

（五）考量因突發狀況導致研習需臨時變動，請學員們於活動前一天務必收電子郵件

（您留於通報網之 E-mail）或至特教通報網原報名介面之/緊急公告/詳閱，以了

解研習變動相關最新訊息，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七、講師簡介 

林千惠教授： 

（一）學歷：美國賓州理海大學教育心理暨特殊教育哲學博士 

（二）現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聘教授兼教育學院院長 

（三）專長：認知功能缺損、課程與教學、應用行為分析 

八、課程表 

時  間 主  題 主講人 

09：30～09：50 報到、領取研習資料 

09：50～10：00 開幕式：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廖永堃主任 

10：00～12：00 

為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打造性別友善校園：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之性別平等教育參考手冊 

編製特色、內容與架構 

林千惠院長 

12：00～13：00 午  餐 

13：00～14：30 

為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打造性別友善校園：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之性別平等教育參考手冊 

使用方法 

林千惠院長 

14：40～16：10 

為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打造性別友善校園：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之性別平等教育參考手冊 

輔導資源分享：牌卡遊戲實際操作 

林千惠院長 

林伊玲助教 

李秉軒助教 
16：10～16：30 綜合座談 

16：30～ 填寫回饋單 ＆ 賦 歸 

九、交通接送 

    （一）本研習安排「花蓮車站」來回交通接駁，欲搭乘接駁車者，報名時，務請於備註

欄填寫『需安排交通接駁，手機號碼：09XX-XXXXXX』。 

    （二）交通接駁時刻於報名截止後，另以 E-mail 通知確認。 

十、校園車輛進出及交通相關資訊 

（一） 未持有本校車輛識別證汽車，進入校園後計時收費，敬請配合辦理。 

    1、請依「專用車道分流」減速慢行、小心駕駛，並注意路口左右來車。 

      2、未持有本校車證之機車依規定不得進入校園。校內停放之機車未張貼當學年度有

效機車識別證者，依本校相關規定處理。 



 

 

      3、如需辦理汽車臨時通行（當日無限制進出次數，離校前亦免至繳費亭輸入車號），

請於網路報名截止前，於備註欄填寫正確車牌號碼，以利承辦單位提出申請。 

    ✽✽✽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一級開設，本校將配合實施一級防疫應變管制措施。 

        未領有本校核發車證之訪客車輛禁止由志學門車道入校，請改由『大

學路門口』管制車道入校。 

      4、進入校區之車輛，應遵守校內交通標誌、標線之指示與規定行駛及停放，如有違

規，依本校相關規定處理。 

    5、『未持有亦未申請』車輛識別證或臨時通行者，收費標準如下： 

      （1）每 30 分鐘 10 元（不足 30 分鐘以 30 分鐘計）。 

      （2）一日收費上限 100 元，超過午夜 12 時為隔日。 

      （3）第 1 小時計價不收費，超過後以入校時間開始每 30 分鐘收費 10 元。 

      （4）繳費方式：離校前請一律至繳費亭輸入車號計價繳費後於 10 分鐘內離校，查

無車號請至大學門或志學門車道出口人工辦理。 

      6、為落實防疫期間訪客車輛分流及加強訪客體溫檢測作業，校外洽公訪客汽車請行

駛入口外側車道（如圖示），依校門管制站之人員指示，駕駛及乘客經量測體溫正

常者，始得放行入校。 

 

 

 

 

 

 

 

 

 

 

 

 

 

 



 

 

 

（二） 交通資訊：請連結本校首頁關於東華交通資訊， 

查詢公車時刻表。（掃描 QR Code） 

 

 

 

（三） 研習會場路線圖 

 

 


